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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为加强深圳证监局与辖区上市公司、新三板挂

牌公司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辖区内执业的审计与评估机构

的会计审计专业交流，优化服务机制，促进上市公司、新三

板挂牌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与评估机构执业质量

的提高，全面提升证券服务机构服务资本市场的能力，深圳

证监局不定期编印《深圳证监局会计监管工作通讯》，在深

圳证监局网站公开发布，通报深圳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信息。

欢迎各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并积极投稿。 

投稿邮箱：szkjc＠csrc.gov.cn 

 

本期导读 

深圳证监局在 2016 年对多项审计执业项目开展了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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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针对部分检查项目发现的问题，采取了相应的行政监管

措施或出具监管意见。现将检查的基本情况、发现问题进行

归纳整理发布，并对 2016 年年报审计提出监管要求，以助

于提高辖区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。 

 

一、 检查基本情况 

2016 年，深圳证监局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的统一部署

以及日常监管、年报审核掌握的情况，对辖区 1家证券资格

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内部管理和执业质量控制情况进行了全

面检查，对辖区 12 家公司的年报审计执业项目进行了专项

检查，其中上市公司审计执业项目 9个（含 3个双随机抽取

的审计执业项目），新三板挂牌公司年报审计执业项目 2个、

证券公司年报审计执业项目 1个。 

根据检查情况，深圳证监局对 1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 2

名签字注册会计师采取了下发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；对 4

个项目涉及的会计师事务所下发了监管意见函予以关注。 

二、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

从深圳证监局 2016 年检查情况来看，执行辖区证券期

货业务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意识逐步增强。但是，

检查也发现，部分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仍然存在谨慎性不

足、审计程序不到位等问题。 

（一）资产减值测试中对存在的减值迹象考虑不足 

1．某上市公司重要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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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,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

但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商誉减值测试时未充分考虑上述减值

迹象，仍以公司原生产经营数据作为盈利预测的基础进行商

誉减值测试。甚至在部分项目停止经营或者未能开发的情况

下，注册会计师仍采用原有经营模式下预测的数据对公司盈

利情况进行判断，未合理考虑商誉减值情况。 

2．注册会计师在执行某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可回收性审

计程序时，虽然在审计工作底稿列明期末某重大客户应收账

款逾期超过一年且“资金紧张”不能及时还款，但依然认可

公司对上述款项仅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，未在底稿中

分析说明该客户“资金紧张”的具体情况，未考虑单独计提

坏账准备。 

（二）收入截止性测试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 

1．注册会计师通过抽样发现并记录了某上市公司存在

收入入账时点（货物发出时点）与收入确认政策规定时点（客

户确认）不一致的情况，但在收入审计工作底稿的审计结论

中仍记录为一致，未对公司实际存在的收入截止性差错实施

进一步的审计程序。 

2．注册会计师在设计某上市公司收入相关审计程序时，

偏重收入发生和准确性的财务报表认定，忽略了收入完整性

和截止性的财务报表认定。如在审计抽样时仅以已确认收入

的订单作为抽样基础，导致无法发现公司存在应确认收入而

实际未确认收入的情况；在收入截止性测试时，注册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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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照公司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实际时点设计并开展截止性

测试，导致未发现收入截止性错误。 

（三）对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交易审计程序不足 

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不符合商业逻

辑的重大交易事项,但未实施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以消除疑

虑。如某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以高于账面原值的价格处理了

一批前期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呆滞料，并形成大额利

润，商业逻辑存疑；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底稿中仅列示了呆滞

品处置清单以及进行了期后回款检查，未对此笔交易的合理

性、作价公允性以及会计处理恰当性进行分析，未对交易对

手关联关系情况开展调查。 

（四）对关联方往来审计不到位 

注册会计师未充分识别公司与关联方往来的经济实质。

如注册会计师识别了某新三板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

制人，对公司与上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往来款进行抽

查，但审计结论中未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大额资

金往来性质作判断，未发现公司关联方交易未披露的问题。 

（五）对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 

注册会计师对某上市公司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审

计程序执行不到位，未发现公司在结转固定资产过程中存在

以下问题：一是将不同使用寿命的多类资产全部划分为房屋

建筑物并按照房屋建筑物的年限计提折旧；二是以建筑物实

际投入使用时间作为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时点，未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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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准则规定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点进行结转；三是部

分固定资产实际计提折旧的年限与披露的折旧政策不符。 

三、监管要求 

一是要严格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。注册会计师应严格

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并结合宏观经济状况和被审计单位经

营管理情况，充分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重大错

报风险。风险的识别和分析应贯穿整个审计过程，不能与具

体审计程序脱节。 

二是要审慎对待年报审计过程中新业务、重大事项、复

杂交易的会计处理。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于 2016 年通过会计

监管工作通讯方式，对上市公司 2015 年年报审阅过程中关

注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的会计处理原则给予了指导意见。注册

会计师在年报审计中，应根据审计准则的要求保持职业怀疑

态度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对相

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审慎应对公司新业务、重大交易、复杂交

易等事项的会计处理，评估上述事项商业逻辑的合理性、业

务定价的公允性等因素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发表

恰当的审计意见。必要时提请公司予以充分披露。 

三是要完善工作底稿编制。部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

中仍存在忽视审计工作底稿编制和归档的问题，审计工作底

稿未能完全反映其实施的审计过程和审计程序，未记录对重

要事项的判断过程和依据。审计准则对审计底稿的编制和归

档有明确要求。同时，审计工作底稿也是注册会计师应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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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风险的需要。注册会计师应高度认识审计工作记录的重要

性，认真做好审计底稿的编制工作。 

四是要注重提高新三板挂牌公司年报审计质量。会计师

事务所在执行辖区新三板挂牌公司 2015 年年报审计业务时

风险意识明显增强，但仍存在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

师对项目风险分析欠缺、审计程序不充分、业务质量控制程

序不到位等问题。新三板属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对挂牌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质量的要求与上

市公司执行相同的会计准则、审计准则体系，在相关主体责

任追究上也比照《证券法》处理。各会计师事务所应进一步

提高认识，重视新三板挂牌公司年报审计，特别是在人员委

派、风险分析和业务质量控制等方面加强管理、加大力度。 

 

 

 

 


